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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关于军人退役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厅函[2015]369号）规定，退役军人本人应将滞留在个人手中的退役军人基本养老保险补助和职业年金补助上交至所属机关事业单位，申请办理军人退役基本养老保险和军人职业年金转移接续手续。
截至目前，我中心已通过各种联系方式，联系了退役军人本人或原退役安置单位工作人员，大部分人员已通过签字确认的方式知悉并接收了告知内容。但仍有部分人已联系但拒绝签收，未能完成《关于未全额上缴军队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补助资金的告知书》的签字确认程序。为保障每一位相关人员的知情权，确保告知义务的履行，现依据相关规定，特此以公告形式进行补充告知。
一、公告事项核心内容概要
未按照《关于军人退役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厅函[2015]369号）规定将滞留资金上交的退役军人，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在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补助资金未全额上缴单位所属区社保经办机构前，对应社保权益将不予确认，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将由个人承担，包括但不限于：
1. 军队服役期间的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将不计入在京累计缴费年限；
2. 军队服役期间累积的个人账户储存额将不参与本人退休待遇的计算与发放。
二、公告对象
经联系，明确表示拒绝签收《关于未全额上缴军队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补助资金的告知书》的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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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告效力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即视为已向上述第一条第1、2款所列人员履行了告知义务。相关告知内容以本次公告及原《关于未全额上缴军队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补助资金的告知书》为准。
四、后续处理
请上述人员务必关注本公告内容，并及时按照告知要求行使权利或履行义务。如对公告内容有疑问或需进一步了解详情，请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按以下方式联系我们。逾期，我中心将根据公告内容及既定程序进行后续处理。
五、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北京市东城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12号二层
联系电话：010-65006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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